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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》的起

草说明

为了加强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利用，在城乡建设中切

实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，按照国家、省市关于加强历史文

化保护传承的相关精神，经认真调研和研究论证，启动了《广

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》起草工作，采用“小快灵”“小

切口”立法形式，切实解决我市在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和利用

工作中存在的重点、难点问题。现经专家论证、征求市直相

关部门、各区政府、市场主体等意见和建议，形成《广州市

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

稿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立法必要性

（一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。

2018 年 10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州恩宁路永庆坊

时指出：“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。不急

功近利，不大拆大建。要突出地方特色，注重人居环境改善，

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，注重文明传承、文化延续，

让城市留下记忆，让人们记住乡愁。”2021 年 8 月，中共中

mailto:gxtl2021@163.com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

— 2 —

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

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，指出要扩充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内

涵，留住乡愁记忆，全面保护好中国古代、近现代历史文化

遗产和当代重要建设成果，实现空间全覆盖，要素全囊括。

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是我市探索建立广州特色的历史文

化保护传承体系中的创新做法，是广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“让城市留下记忆，让人们记住乡愁”重要论述的具体体

现，旨在进一步将独具广州特色、能够代表广州城市历史风

貌和乡愁记忆的传统风貌建筑进行科学保护。

（二）完善我市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政策法规体系。

近年来，我市积极探索实践、合力推动传统风貌建筑的

认定公布和日常保护利用管理工作，至今全市已认定公布

1176 处传统风貌建筑。2021 年 11 月，《广州市关于在城乡

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》明确将传统风貌

建筑纳入广州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，要求进一步明确传统

风貌建筑法定地位，完善广州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法

规体系。

（三）为传统风貌建筑精细化、科学化保护管理提供法

治保障。

自 2014 年以来，我市先后出台传统风貌建筑的认定程

序、保护利用管理、保护标志牌设置等系列工作规范和指引，

逐步推动传统风貌建筑规范化保护。广州以全国首批历史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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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为契机，不断探索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

建筑保护利用新路径、新模式和新机制，相继形成一批可复

制可推广的经验。通过立法的方式，将我市近年来传统风貌

建筑保护利用的成功经验予以提升巩固，明确传统风貌建筑

的管理责任、管理要求、管理程序，为进一步做好传统风貌

建筑保护工作提供法治保障。

二、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

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

在遵循上位法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工作实践，对传统风貌建筑

保护工作中的现实性问题和迫切性问题进行规定，广泛吸纳

社会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切实做到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

和依法立法。

立法依据主要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等法

律、法规，并吸纳借鉴福建、上海、重庆等地相关经验做法。

三、主要制度说明

征求意见稿共有十八条，立足“小切口、立得住、真管

用”，针对解决核心问题，聚焦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管理、

活化利用、监督巡查，着力明晰内涵和定义、职责分工、名

录制定和调整、挂牌建档、保护图则编制、建设管理、安全

管理、行政处罚等内容。

（一）明确“是什么”：确立认定标准，明确保护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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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认定标准方面，结合广州实际，聚焦量大面广、最能

体现城市风貌、凝聚乡愁的内涵特征，与文物和历史建筑予

以区分，传统风貌建筑强调成片、成组保护，以及作为历史

地段和文物、历史建筑的典型环境要素，“红花配绿叶”相

得益彰，整体保护和彰显区域文化内涵和风貌特色。另外，

对能够体现城市特定发展阶段、反映重要历史事件、凝聚社

会公众情感记忆的，也可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。

在保护内容方面，传统风貌建筑着重保护外观风貌的核

心价值要素，坚持以用促保，倡导创新技术方法和材料使用，

多种方式活化利用。

（二）明确“谁来管”：加强市级统筹，夯实属地管理。

延续市级统筹-区级属地管理-镇街日常巡查的传统风

貌建筑保护三级管理制度，明确市相关职能部门对传统风貌

建筑的规划管理、结构安全、使用和维护修缮等重点环节的

指导职责，明确由区政府根据辖区实际确定区主管部门，有

关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日常巡查和依法

实施行政处罚，推动建立全市联管联防联治的保护合力。

（三）明确“怎么保”：惠民利民、鼓励创新。

如何激发保护责任人的保护主动性和市场主体的参与

积极性，是本次立法的重心之一。通过多措并举支持和鼓励

传统风貌建筑活化利用，在多功能使用、国有建筑租期租金

优惠、引入社会资本多方参与、建立奖补机制、优化金融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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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，各区可结合实际，进一步探索

和制定活化利用具体管理办法，推动实现利用促保护、保护

强利用的良性循环。

专此说明。


